
建信稳定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 5月 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建信稳定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建信稳定添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0435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3

年

12

月

10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建信稳定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建

信稳定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以及相

关法律法规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5

年

4

月

30

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本基金第六次分红，

2015

年度的第四次分

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建信稳定添利

A

建信稳定添利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0435 000723

截止基准日下属

分级基金的相关

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

值（单位：人民币元 ）

1.181 1.117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

配利润（单位：人民币元）

10,337,901.18 7,759,085.8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8,270,320.94 6,207,268.64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

/10

份基金

份额）

0.34 0.31

注：（1）本基金于 2014年 9月 1日新增 C类份额，原有基金份额全部转换为 A类份额。 A类基金份额

不收取销售服务费，C类基金份额收取销售服务费。 由于不同基金份额类别的成立时间不同，因此不同基

金份额类别对应的可分配收益有所不同。 本基金同一基金份额类别内的每一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

（2）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本基金 A、C 类份额均符合基金分红条件，故进行分红，A 类份额分红方案

为 0.34元每 10份基金份额，C类份额分红方案为 0.31元每 10份基金份额。

（3）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若基金在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收盘后

每 10份基金份额可分配收益金额高于 0.3元（含），则基金须在 10个工作日之内进行收益分配，每次基金

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可分配收益的 80%；若《基金合同》生效不满 3个月可不进行收益分配。

（4）本基金的分红方式有现金分红和红利再投资两种，若投资者不选择，默认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5）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对 A类和 C类基金份额分别选择不同的分红方式。 如果采用红利再投资形式

的， 同一类别基金份额的分红资金将按权益登记日该类别的基金份额净值转成相应的同一类别的基金份

额。 同一投资人持有的同一类别的基金份额只能选择一种分红方式，如投资人在不同销售机构选择的分红

方式不同，则以投资人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5

年

5

月

13

日

除息日

2015

年

5

月

13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5

年

5

月

14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再投资的份额将于

2015

年

5

月

14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2015

年

5

月

15

日起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

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

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

次分红权益。

（2）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

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该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请投资者到销售网点或通过本基金管

理人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在上述规定时间前到销售

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4） 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 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ccbfund.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81-95533免长途通话费、010-66228000）咨询相关事宜。

（5）权益登记日和红利发放日注册登记人不接受投资者基金转托管、非交易过户等业务的申请。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 5月 9日

信达澳银领先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 5月 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信达澳银领先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信达澳银领先增长股票

基金主代码

610001

基金管理人名称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

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冯士祯

共同管理基金经理姓名 王战强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冯士祯

任职日期

2015-5-9

证券从业年限

4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2

过往从业经历

2011

年

7

月加入信达澳银基金公司， 历任研究咨询部研究

员、信达澳银精华灵活配置混合基金基金经理助理、信达澳

银消费优选股票基金基金经理助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无

- -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

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无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北京大学金融学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注册

/

登记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次基金经理调整事宜已按规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关手续， 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备案。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5月 9日

证券代码：600157� � �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15－055

债券代码：122111、122215、122222、122267

债券简称：11永泰债、12永泰 01、12永泰 02、13永泰债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徐州垞城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44.75%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交易为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 、“永泰能源” 或“乙方” ）收购江

苏省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能源” 或“甲方” ）持有的徐州垞城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垞城电力” ）44.75%股权。

●本次股权收购是为了加快实施公司向“能源、物流、投资” 三大产业转型的发展战略，加快推进公司在

江苏省徐州市沛县拟投资建设的 2×100万千瓦发电机组项目前期工作进度，提升企业经济效益。

●本次交易的目标公司垞城电力注册资本 36,000 万元，本次交易以垞城电力经评估后的净资产为作价

依据，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垞城电力 44.75%股权对应的转让价格为 395,666,694.74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公司章程》的授权，本次股权转让经公司董事长批准后即可实施。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相应的国有资产转让批准手续。

一、交易概述

为了加快实施公司向“能源、物流、投资” 三大产业转型的发展战略，进一步推进公司在江苏省徐州市沛

县拟投资建设的 2×100万千瓦发电机组项目前期工作进度，提升公司经济效益。2015年 5月 8日，本公司与

江苏能源签署了《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由本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江苏能源持有垞城电力 44.75%股权。 根

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5年 5月 4 日出具的沪东洲资评报字[2015]第 0136255 号《评估报告书》，

垞城电力于评估基准日 2015年 2月 28日经评估后的全部净资产价值为 884,171,384.90元。经交易双方协商

同意，以垞城电力上述资产评估价值为基础，江苏能源转让其持有的垞城电力 44.75%股权的转让价款暂定

为 395,666,694.74元，最终依据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的转让价格挂牌，由公司在产权交易所摘牌的价格为

准。 本次股权转让双方计划利用垞城电力所拥有的机组关停容量指标和煤炭替代量指标在江苏徐州沛县共

同建设 2×100万千瓦发电项目。

2015年 5月 8日，根据《公司章程》的授权，公司董事长批准同意本次股权收购事项。本次交易不构成关

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根据《公司章程》的授权，本次股权收购事项在经公司董事

长批准后即可实施。 本次股权收购事项尚需履行相应的国有资产转让批准手续。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名 称：江苏省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南京市建邺区奥体大街 69号

3、法定代表人：彭斌

4、注册资本：101,100万元

5、设立时间：2005年 4月 29日

6、营业执照注册号：320000000020521

7、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8、经营范围：煤炭批发。 能源项目投资、企业资产管理、重组及相关资讯服务，企业资产托管，国内贸易。

煤炭、电力经营的相关配套服务，低碳新能源开发、投资、建设、经营和管理，能源与环保技术开发与利用、技

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物业管理及相关中介服务，煤、电能设备的成套、配套、工程建设与监理，招投标

代理、设备检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江苏能源由徐州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101,100万元，持有其 100%的股权，其实际控制人为江苏省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能源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与本公司均无关联关系。

江苏能源主营业务为电力投资与运营，目前在江苏、新疆、贵州等省区参控股运行电厂 6 家，权益装机

220 万千瓦；在建电厂总装机 454 万千瓦，其中：贵州桐梓电力（2×600MW）、贵州习水二郎电力（4×

660MW）、华美热电二期（2×350MW）；开展前期工作的项目：徐矿陕北煤电化综合项目、徐矿库车坑口电

厂项目（2×660MW）等。

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江苏能源总资产 608,567.73 万元，净资产 226,442.82 万元；2014 年实现营业收

入 280,067.57万元，实现净利润 33,135.36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垞城电力 44.75%的股权。

（一）交易目标公司基本情况

1、名 称：徐州垞城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徐州市淮海西路 235号

3、法定代表人：卜凡文

4、注册资本：36,000万元

5、设立时间：1996年 9月 17日

6、营业执照注册号：320300000006965

7、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8、经营范围：火力发电、电力销售；热力供应；燃料及煤渣综合利用、劳务服务、技术服务。

垞城电力由原徐州垞城电厂改制而成，截至目前，江苏能源持有垞城电力 100%股份。

垞城电力坐落在徐州市北郊的铜山县柳新镇境内，共拥有土地 1,084 亩，其中主厂区占地面积约为 506

亩，储灰场占地 549亩，其他为家生活区及泵房用地。 公司现拥有 2 台 135 兆瓦发电机组（兼供热），其拥有

电力业务许可证，注册登记号为：1041609-00298，注册日期：2009 年 3 月 10 日，有效期至 2019 年 3 月 9 日；

原拥有的 3台 55兆瓦发行机组已于 2011年 12月关停，并获得了 2012-2014年的政策性电量计划。

（二）目标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北京中企华君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15 年 3 月 10 日出具的中企华京审字（2015）第 107 号

《审计报告》，截至审计基准日 2015年 2月 28日，垞城电力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2015

年

2

月

28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248,669,484.13 271,914,074.82

固定资产

549,819,572.32 559,001,971.80

长期股权投资

- -

资产总计

807,990,715.40 840,457,815.01

流动负债

308,553,017.93 267,997,909.03

负债合计

308,553,017.93 267,997,909.03

股东权益合计

499,437,697.47 572,459,905.98

2015

年

1～2

月

2014

年度

营业收入

36,142,324.46 813,968,214.37

利润总额

-16,454,117.80 183,665,964.37

净利润

-16,454,117.80 137,829,323.55

（三）目标公司评估结果

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5 年 5 月 4 日出具的沪东洲资评报字[2015]第 0136255 号《评估报

告书》。 经交易双方协商，本次收购垞城电力 44.75%股权以上述《评估报告书》中的评估基准日 2015年 2月

28日垞城电力净资产评估价值作为作价依据，具体评估情况为：

1、评估结果汇总

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沪东洲资评报字[2015]第 0136255 号《评估报告书》，垞城电力

的评估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

流动资产

25,108.91 24,814.41 -294.50 －1.17

非流动资产

56,048.83 94,506.77 38,457.94 68.62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净额

持有至到期投资净额

长期应收款净额

长期股权投资净额

118.00 -168.53 -286.53 -242.82

投资性房地产净额

固定资产净额

54,980.66 17,068.97 -37,911.69 -68.95

在建工程净额

1.58 1.58

工程物资净额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净额

油气资产净额

无形资产净额

948.59 77,604.75 76,656.16 8,081.06

开发支出

商誉净额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资产合计

81,157.74 119,321.18 38,163.44 47.02

流动负债

30,865.24 30,904.04 38.80 0.13

非流动负债

负债合计

30,865.24 30,904.04 38.80 0.13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50,292.50 88,417.14 38,124.64 75.81

2、评估方法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对垞城电力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以确定委估资产在评估基准日的市

场价值。

（三）交易标的或有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江苏能源持有的垞城电力 44.75%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也

不存在涉及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或者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股权转让价格及支付方式、支付期限

（1）经双方协商，以中介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价值为基础，甲方转让其持有垞城电力 44.75%

股权的转让价款暂定为人民币 395,666,694.74元，最终依据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的转让价格挂牌，乙方在

产权交易所摘牌的价格为准。

（2）在本协议生效后五个工作日，乙方向甲方支付本次股权转让价款。

（3）在本协议生效后，甲方按照国有资产管理的相关程序规定，将目标股权在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乙

方承诺按照相关规定申报摘牌。

2、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有义务提供客观、真实的与本次收购目标公司股权相关的文件资料供乙方查阅。

（2）在乙方顺利摘牌后，甲方有义务协助垞电公司办理其向乙方转让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3、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乙方在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并顺利实现摘牌、工商登记变更后，有权推荐董事、监事候选人组

成垞电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参与垞电公司的经营管理和决策等。

（2）按本协议的约定履行支付股权价款的义务。

4、违约责任

（1）如果一方或者双方违反本协议，未依照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即构成违约。 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

违约金。

（2）一方或双方违反本协议其他约定并给守约方造成损失的，应赔偿他方相应的损失，或者依照各自的

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责任。 赔偿范围包括直接损失和守约方为挽回损失而支付的交通费、诉讼及 /或仲裁

费、律师费及其他费用支出。

（3）如乙方不能按期足额支付应承担的股权转让价款或不按约定摘牌，造成甲方损失的，乙方按照应付

未付价款的 30%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甲方损失。

（4）如甲方原因导致不能将目标股权转让给乙方，造成乙方收购目的不能实现或成为垞电公司股东的，

甲方按照乙方已付转让价款的 30％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乙方损失。

（5）在股权转让过程中，按照国有产权转让的相关程序规定，因甲乙双方意志以外的原因致使乙方未能

取得该股权的，双方均不构成违约。

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的目的是为了加快实施公司“能源、物流、投资” 三大产业转型发展，进一步推进公司在江苏省

徐州市沛县拟投资建设的 2×100万千瓦发电机组项目前期工作进度，以实现公司电力业务规模的迅速扩张

和能源产业链的延伸发展，从而提升经济效益，增强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六、备查文件目录

1、股权转让协议；

2、垞城电力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

3、公司董事长对本次交易的批准书。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九日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长期停牌股票估值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2008］38 号公

告）、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以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关于发布中基协（AMAC）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中基协发[2013]�第 13 号)的原则和有关要求，

并且按照同一基金管理公司对管理的不同基金持有同一证券的估值政策、程序及相关方法应当一致的原则，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自 2015 年 5 月 08 日起采用“指数收益法” 对所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长期停

牌股票进行估值，直至其恢复交易。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估值结果对基金资产净值的影响如下：

基金名称

持有的长期停牌股

票名称

股票代码

对前一估值日基金资产净

值的影响

新华泛资源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顺网科技

300113 0.28%

新华行业周期轮换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顺网科技

300113 0.07%

新华中小市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顺网科技

300113 0.13%

新华优选消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顺网科技

300113 0.01%

新华策略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顺网科技

300113 0.00%

新华趋势领航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顺网科技

300113 0.02%

新华万银多元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顺网科技

300113 0.07%

上述估值政策和有关数据已经会计师事务所及各托管银行复核确认。

特此公告。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5月 09日

2015年 5 月 9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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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 5月 8日下午 2点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 5月 7日至 2015年 5 月 8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 年 5 月 8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 5月 7日下午 15:00�至 2015年 5月 8日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成都市通惠门路 2号联森酒店四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总裁周蕴瑾女士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四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总股本 384,840,513股，出席会议的股东及代表 50人，代表股份 74,783,321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19.43%。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表 10 人， 代表股份 72,899,504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8.94%；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40 人，代表股份 1,883,81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9%。 出席本次会

议的还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等。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经投票表决：同意 73,382,8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3%；反对 1,328,436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8%；弃权 72,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 通过此报告。

2、《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经投票表决：同意 73,382,8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3%；反对 1,315,736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6%；弃权 84,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 通过此报告。

3、《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财务决算及 2015年预算工作报告》

经投票表决：同意 73,382,8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3%；反对 1,303,636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4%；弃权 96,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 通过此报告。

4、《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投票表决：同意 73,382,8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3%；反对 1,304,336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4%；弃权 96,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 通过此预案。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4,096,4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4.52%；反对 1,304,336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73%；弃权 96,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75%。

5、《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经投票表决：同意 73,382,5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3%；反对 1,376,336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4%；弃权 24,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 通过此议案。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4,096,1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4.52%；反对 1,376,336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5.04%；弃权 24,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4%。

6、《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经投票表决：同意 73,382,5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3%；反对 1,304,336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4%；弃权 96,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 通过此报告及其

摘要。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4,096,1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4.52%；反对 1,304,336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73%；弃权 9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75%。

7、《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经投票表决：同意 73,382,5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3%；反对 1,296,336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3%；弃权 104,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 通过此议案。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4,096,1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4.52%；反对 1,296,336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58%；弃权 104,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90%。

8、《关于修改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经投票表决：同意 73,382,8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3%；反对 1,296,336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3%；弃权 104,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 通过此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四川商信律师事务所指派王骏律师和李星龙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发表法律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四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四川商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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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二〇一五年五月八日，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在

成都市通惠门路 2号联森酒店四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二〇一五年五月八日发出， 应到董事 7

人，实到董事 7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和要求。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总裁周蕴瑾女士主

持。

会议审议了公司董事长、总裁周蕴瑾女士所作的《关于增补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鉴于汤火箭先生已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同意

增补吴越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根据相关规定，董事会同意增补吴越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

会战略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同时，由吴越先生担任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召集人。

经投票表决：赞同 7人，反对 0人，弃权 0人。 通过此议案。

特此公告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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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现场会议：2015年 5月 8日下午 14:00

网络投票：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5 年 5 月 8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

00-15:00；

（2）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5 年 5 月 7 日下午 15:00 至 2015 年 5 月 8 日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工业区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石聚彬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19人，代表股份数量 77,390,43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52.4325%。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15人，代表股份数量 77,156,53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52.2741%。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4 人，代表股份数量 233,90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1585%。

4、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及其授权委托代表共 14 人，代表股份数量 9,526,106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6.454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河南金通源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

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一）表决通过《关于 <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7,160,23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25%；反对 230,201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75%；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00%。

独立董事刘孟军先生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独立董事谷秀娟女士和朱舫女士分别委托

独立董事刘孟军先生作了述职报告。

（二）表决通过《关于 <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7,160,23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25%；反对 230,2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75%；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三）表决通过《关于 <201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7,160,23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25%；反对 230,2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75%；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9,295,9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7.5835%；反对 230,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165%；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四）表决通过《关于 <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7,104,38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04%；反对 286,0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96%；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五）表决通过《关于 <2015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7,104,38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04%；反对 286,0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96%；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六）表决通过《关于 <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7,104,38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04%；反对 286,0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96%；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9,240,05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6.9972%；反对 286,0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028%；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该事项应当以特别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

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本议案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七）表决通过《关于确认公司 2014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5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石聚彬先生回避表决了本项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1,930,87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612%； 反对 230,2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388%；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9,295,9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7.5835%；反对 230,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165%；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八）表决通过《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2015 年度拟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为综合授信额度内

贷款拟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77,160,23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25%； 反对 230,2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75%；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9,295,9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7.5835%；反对 230,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165%；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该事项应当以特别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

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本议案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九）表决通过《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77,160,23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25%； 反对 230,2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75%；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9,295,9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7.5835%；反对 230,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165%；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十）表决通过《关于增补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77,160,23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25%； 反对 230,2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75%；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9,295,9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7.5835%；反对 230,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165%；

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十一）表决通过《关于修订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相关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77,160,23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25%； 反对 230,2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75%；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河南金通源律师事务所关于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002582� � � �证券简称：好想你 公告编号：2015-016

债券代码：112204� � � �债券简称：14好想债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参加河南上市公司 2014 年业绩说明会

暨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将于 2015 年 5 月 14 日（星期四）下午 14:00-17:00 参

加河南上市公司 2014年业绩说明会暨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以登陆河

南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m.p5w.net/dqhd/henan/）参与本次活动。

本次活动将围绕 2014 年年报、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股权激励、可持续发展等投

资者所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 "一对多 "形式的沟通与交流。

出席本次活动的人员有：总经理苗国军先生；财务负责人张宗成先生；董事会秘书石聚领先生；证券事

务代表豆妍妍女士。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000665� � � �证券简称：湖北广电 公告编号：2015-040

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 5月 8日（星期五）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 5月 7日 -2015年 5月 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时间为 2015年 5月 8日 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 2015年 5月 7日 15:00至 2015年 5月 8日 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武昌海山金谷 20楼公司会议室（武昌区水果湖中北路 101号楚商大厦）。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祺扬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6 人，代表股份数为 384,414,278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4218%。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7人，代表股份数为 383,957,67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60.350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 9人， 代表股份数为 456,

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18%。

（2）中小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参加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9人， 代表股份数为 456,

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18%。

（3）公司董事、监事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审议了如下议案：

1、《公司 201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公司 2014年年度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 383,959,47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17%；反对 46,10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0%；弃权 408,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63%。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8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3942%；反对 46,1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964%； 弃权 408,700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89.5094%。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2、《公司 2014年度董事会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383,959,47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17%；反对 46,10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0%；弃权 408,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63%。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8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3942%；反对 46,1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964%； 弃权 408,700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89.5094%。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3、《公司 2014年度监事会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383,959,47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17%；反对 46,10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0%；弃权 408,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63%。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8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3942%；反对 46,1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964%； 弃权 408,700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89.5094%。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4、《公司 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383,959,47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17%；反对 46,10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0%；弃权 408,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63%。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8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3942%；反对 46,1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964%； 弃权 408,700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89.5094%。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5、《公司 201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383,959,47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17%；反对 46,10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0%；弃权 408,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63%。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8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3942%；反对 46,1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964%； 弃权 408,700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89.5094%。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6、《公司 201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83,958,17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14%；反对 355,2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24%；弃权 100,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2%。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5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1095%；反对 355,2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77.7924%； 弃权 100,900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22.0981%。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同意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636,217,44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

金 0.8元（含税），共派发现金 50,897,395.84元，剩余可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同意公司 2014 年度不

送红股，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7、《公司 201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383,959,47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17%；反对 46,10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0%；弃权 408,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63%。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8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3942%；反对 46,1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964%； 弃权 408,700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89.5094%。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8、《关于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省楚天广播电视信息网络有限责任公司、湖北省楚天视讯网络有限公司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延期的议案》；

此议案为关联事项，关联股东湖北省楚天数字电视有限公司、湖北省楚天视讯网络有限公司、湖北楚天

金纬广播电视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楚天襄阳有线电视股份有限公司在审议此议案时已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 166,457,06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75%；反对 46,10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6%；弃权 408,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49%。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8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3942%；反对 46,1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964%； 弃权 408,700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89.5094%。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9、《关于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武汉有限公司、 十堰市广播电视信息网络

有限公司、荆州市视信网络有限公司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83,959,47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17%；反对 147,0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82%；弃权 307,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01%。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8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3942%；反对 147,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32.1945%； 弃权 307,800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67.4113%。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同意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武汉有限公司、十

堰市广播电视信息网络有限公司、荆州市视信网络有限公司，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办理吸收合并事宜。

10、《关于聘请公司 201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83,959,47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17%；反对 46,10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0%；弃权 408,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63%。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8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3942%；反对 46,1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964%； 弃权 408,700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89.5094%。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同意聘请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5年度财务报告

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并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行业标准及公司财务报告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

的实际工作确定审计服务费用。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陈海燕、游峰律师现场见证，并为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其

结论性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会议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九日


